
本报海口1月4日讯（记者刘操 通讯员
许积师）“这次违纪自己一开始还觉得只是小
事一桩，但组织对我进行了提醒谈话，当头棒
喝，才让我领悟到组织上严管厚爱的良苦用
心。”儋州市东成镇纪委书记曾家良日前因在
工作中不履行请销假手续问题，被该市纪委提
醒谈话，也正是这次谈话让他深有触动。这是
儋州市运用把握“四种形态”，对纪检监察干部

“咬耳扯袖”的一个缩影。
“正人先正己，对纪检监察干部更要严格

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儋州市纪委干部
监督室主任谢华杰表示，儋州市纪委坚持抓早
抓小，把纪律挺在前面，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
态”加强对纪检监察干部的日常教育、监督和
管理，今年以来谈话提醒7人，立案审查1人，
坚决防止“灯下黑”。

在严把选人用人关方面，儋州市委结合乡
镇换届工作，面向农村基层选任了16名政治
素质过硬、作风优良的镇纪委书记，选优配齐
48名镇纪委委员。向全市各单位公开选调了
13名派驻纪检组组长，为全市派驻全覆盖工
作提供了人才保障。同时加强内设机构岗位
交流，激发纪检监察干部工作活力。

此外，儋州大力推行交叉办案、协作联合
办案机制，全市各镇全部实现纪律审查“零突
破”。

2016年前11个月全市共受理信访举
报362件次，立案131件，处分110人，挽

回经济损失398万余元

查处庸懒散奢贪、“四风”等问题85
件137人，通报曝光达24批57人次

开展首轮巡察工作，率先在全省市县
一级探索实现纪委派驻全覆盖工作……

用铁的纪律
锻造过硬的队伍

儋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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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4日讯（记者刘操 通讯员
李境津）“纪律检查体制改革的‘号角’一吹响，
我们抓住机遇，紧抓快办，新设立1个巡察办
和5个派驻组，对工作机构进行了充实。”屯昌
县纪委副书记王有贵向记者介绍。该县优化
组织建设配备“精兵强将”，实现派驻和巡察两
个“全覆盖”，走在全省各市县前列。

“我们还立足监督执纪问责主业主责，深
化‘三转’，对工作机构进一步优化。”王有贵介
绍，县纪委监察局现设有纪检监察室、审理室
和案管室等纪律审查工作部门为11个，占比
73.3%，配备干部30名，占比83.3%，切实做到
工作向主业主责聚焦。

屯昌县纪委通过干部培训、交流、轮岗，磨
砺执纪尖兵。如审理室也参加监督检查，党风
室也参与纪律审查工作。干部之间灵活调用，
所有干部都得到锻炼，从专才变为通才。

“这样的工作角色互换太有用了，通过这
种方式，我对案件查办的过程有了更加清晰全
面的认识，对以后工作有莫大的帮助。”刚刚
参加完一个纪律审查案件的党风室科员小杜
深有感触地说。

“自身硬才能勇担当。对待有违规小问题
的纪检监察‘自家’干部不留情面，面对腐败分
子我们才有一身正气。”屯昌县委常委、县纪委
书记付善勇说。

优化组织建设
配备“精兵强将”

屯昌县纪委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干部监
督室的职能作用，公开投诉举报电话、网络
邮箱，受理对纪检监察干部的投诉，先后出
台了纪委常委会议事规则、纪检监察干部
行为规范等23项制度，严格执行纪检监察
干部谈心谈话制度，强化对全县纪检监察
干部的监督和管理，严防“灯下黑”

屯昌

本报海口1月4日讯（记者刘操 通讯员
周腾芳）海口市纪委坚持严管厚爱，持之以恒
加强自身建设，打造了一支有力的反腐铁军。
2016年，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407件，增
长24.2%，给予党政纪处分449人。

近年来，海口市纪委持续深化“三转”，不
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明确派驻机构职责定
位，积极推进市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
全覆盖。

完善巡察工作规章制度和规程，组建巡察
机构和巡察队伍，目前已完成对市农业局、民
政局党组的巡察，并发现一批问题线索。市殡
仪服务公司顶风违纪，设立“小金库”，违规购
置公车等严重违纪问题被查处，该公司原副经
理王兵、朱毕派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记大
过处分。原经理秦齐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处分，并移送司法处理。

“纪检监察干部自身硬才能腰杆直。我们
要牢记使命宗旨，严格要求、严格管理，带头遵
守纪律规矩，监督别人才能做到底气足、不脸
红。”海口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李湖强调。

海口市纪委通过健全监督制度，创新监督
方式，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不断提升自
我净化能力。先后修订出台干部监督工作暂
行办法等多项规定，建立纪检监察干部任用廉
审、任前廉政谈话制度，实行全市纪检监察干
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坚持凡提必审、凡
任必谈、全员申报。

海口

严管厚爱
打造反腐铁军

海口市纪委成立内部监督委员会，对
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咬耳扯袖、红脸
出汗，不护短、不遮丑

2016年，海口市纪委全年开展谈话提
醒21人次，受理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

22件，立案5件，给予党政纪处分4人

本报海口1月4日讯（记者刘操 通讯员
纪先宁）“会山镇纪委对市纪委交办信访件，未
启动初核程序，也没有找相关人员调查了解，
逾期未报告办理结果，琼海市纪委对时任的镇
纪委书记王家权和新任的镇纪委书记崔更川、
监察室主任黄黎明进行诫勉谈话，全市通报批
评。”像这样曝光纪检监察干部违纪案件，
2016年，琼海市纪委共曝光过2起4人。

近年来，琼海市纪委运用监督执纪“四种
形态”，对落实工作不到位的纪检监察干部红
脸出汗。按照“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的要求严
管厚爱，严防“灯下黑”，着力打造忠诚干净担
当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

“对涉及纪检监察干部的问题线索，不护
短不遮丑，对触碰纪律底线的纪检监察干部，
严肃查处、决不手软。”琼海市委常委、市纪委
书记徐瑞新说。

2016年2月，大路镇纪委书记李志敏，完
成下乡工作后直接驾驶镇纪委公车到大路镇
蔗园坡村委会周汝君家赴宴，并收受红包500
元，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市纪委给予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

正人先正己，细化“两个责任”清单，强化
纪委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组织8个单位的纪
委书记参加“两个责任”在线访谈工作，开展述
廉述职评议活动。每年对落实“两个责任”进
行量化考核，排名靠后的第一年约谈，第二年
通报，第三年建议组织处理调整岗位，较好地
实现了对纪检监察干部的有效监督。

琼海

运用“四种形态”
打造忠诚干净纪检队伍

琼海市纪委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对纪检监察干部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早打招呼早提醒。2016年,谈话提醒10人
次，通报批评4人次，给予党纪处分1人

细化“两个责任”清单，强化纪委书
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组织8个单位的纪
委书记参加“两个责任”在线访谈工作，
开展述廉述职评议活动

本报海口1月4日讯（记者刘操 通讯员
何丽娥）“打铁还需自身硬，纪检监察机关不是
廉洁的‘保险箱’，纪检监察干部也不具有天
生的反腐败‘免疫力’。纪检监察干部承担着
维护党纪的重要职责，只有做到自身正、自身
净、自身硬，才能挺直腰杆、理直气壮去监督别
人。”三亚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任笑竹表示。

多举措构建内部监督机制，三亚市纪委监
察局设立了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坚决查处纪
检监察干部违纪违法问题，构建“零容忍”监督
氛围。对于全市纪检监察干部的违纪违法问
题，不遮掩、不护短，严肃处理1名机关中层干部
作风问题，坚决清理门户，解决“灯下黑”问题。

围绕干部队伍和纪检监察业务强化监督
管理，三亚市纪委制定了《三亚市纪检监察干
部执纪审查工作行为规范》《三亚市纪检监察
系统内部监督暂行办法》、《关于加强纪检监察
机关干部日常监督管理暂行规定》，为全体干
部日常政务、事务定制纪律的“尺子”。

加强“三型三化”建设，即学习型、创新
型、服务型和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把加强
制度建设放在更加突出位置。除了建立学习
培训、个人请销假等监督管理制度外，还建立
了每周工作要点、室主任组长汇报，纪委书记
常委例会等规范工作制度。坚持把“四种形
态”落到教育提醒、监督管理等日常工作中。
对苗头性问题，早提醒、早纠正，对违反纪律问
题严肃处理。

锻造“尖兵”
加力反腐

三亚

2016年，三亚共教育和处理党
员干部452人次，立案220件，结案

240件，给予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

263人，移送司法机关2人，为国家

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1584.03万元

我省着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要求——

以铁打的队伍干打铁的活儿

“朱明国是五指山黎族农
民家庭的孩子，一步步成长为
省部级领导干部，曾是五指山
的骄傲，而现在却成为遗忘初
心的违纪违法者。专题片把他
的思想蜕变过程和违纪违法行
为进行深入剖析，深刻揭示了
纪委不是天然的‘保险箱’，纪
检干部也没有天生的免疫力。”
1月3日晚，在《打铁还需自身
硬》专题片中，看到面容憔悴的
广东省政协原主席、纪委原书
记朱明国忏悔时，五指山市纪
委常委莫朝伟深有感触。

1月2日，中央纪委又一部
“反腐大片”《打铁还需自身硬》
预告发出后，省纪委及时下发通
知，要求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认真
组织收看，并组织学习讨论。各
市县积极组织纪检监察干部收
看，通过朱明国、魏健等一些严
重违纪违法的纪检监察干部现
身说纪，给广大纪检监察干部以
深刻的警示教育。

像这样通过专题片和警示
教育片等方式，让纪检监察干
部接受廉政教育，已成为我省
加强纪检监察干部自身建设的
常态。今年来，全省纪检监察
机关把“打铁还需自身硬”作为
履职尽责的头等任务，用更严
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更严的措
施来抓好纪检监察机关的自身
建设，聚焦主责主业，着力打造
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
监察干部队伍。

“深入学习贯彻《准则》和《条
例》两项法规，在全省掀起学习
《准则》和《条例》两项法规新高
潮，是进一步加强我省纪检监察
队伍业务建设，在新的起点上推
进全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的有效途径……”2016年3月，
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厅厅长罗
志军在全省纪检监察干部学习贯
彻《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轮训
班开班动员会上的讲话，拉开了
《准则》《条例》“大轮训”的序幕。

此次大轮训，省纪委共举办了
12期，持续3个月左右的时间，轮
训对象涵盖了全省3700多名纪检
监察干部。

除了轮训，省纪委还结合各部门
的工作特点，开展了一系列的专门培
训，不断提升纪检监察干部的监督执
纪工作水平。

2016年1月7日，全省纪律审
查工作培训班在海口举办，中央纪
委有关部门负责人和省纪委的有关
负责人，分别以“把纪律挺在前面，
将‘三转’要求贯彻到纪律审查各个
环节”“关于做好纪律审查工作的有
关问题”等为题，给全省近千名纪检
监察干部授课。

2016年7月18日，省纪委派驻
机构干部专题培训班开班，省纪委
27个派驻纪检组204名新任和新
进干部参加了培训。

……

“通过培训，让我更加深刻体会到
纪检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深刻含义，
给我洗了脑、补了钙，下一步我要把培
训内容学以致用，用实际行动践行忠
诚干净担当。”省纪委驻省工商局纪检
组副组长孙晨阳如是说。

从其他单位调入省纪委、之前
没有纪检工作经验的驻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纪检组干部王予
澄，也正是在派驻机构干部专题
培训班上，对派驻工作要干什么、
怎么干有了初步的认识。

“内强素质、外树形象，切实
增强纪检监察干部的履职能力，
打有准备有把握之仗，培养‘来之
能战，战之能胜’的战斗力。”省纪
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纪检监察干部手中或多或少
有一定权力，管好这些权力至关重
要。”省纪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没有
制约的权力是危险的，加强纪检监
察干部队伍建设，就是要立规矩、
划红线，把监督执纪权力关进制度
的笼子。

为此，省纪委相继出台了一系
列制度来规范监督执纪权力的行
使，如出台《海南省纪检监察干部
行为规范》，明确规定纪检监察干
部要严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
作纪律、审查纪律、保密纪律、廉洁
纪律和生活纪律等，并就遵守以上
七种纪律提出“二十个不准”，为纪
检监察干部言行举止戴上“紧箍
咒”。

此外，通过废改立做好制度之

间的配套衔接，增强制度整体功
能，构建对纪检监察干部全方位、
立体式的监督制约体系，先后出台
了《加强纪检监察机关内部监督的
暂行规定》等11项制度。

出台《干扰执纪办案工作报告
登记制度》，明确了八种应当报告
的影响纪律审查工作的情形，以加
强对全省纪检监察机关纪律审查
工作的监督，严明纪律，排除干扰，
保障纪检监察干部依纪依规履行
职责。

通过《纪检监察系统领导干部
约谈办法》《执纪办案人员签订责
任书和保证书制度》和《关于调整
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的暂行办
法》，规范执纪审查工作程序，加
强对重要岗位、关键环节的监督，

用铁的纪律约束执纪行为，坚决
防止以案谋私、滥用职权等问题
发生。《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执纪
办案工作规程》和《纪检监察干部
监督室日常监督工作规程》，则把
监督向日常监督和纪律审查全过
程延伸。

2016年12月30日，省纪委又
印发了《关于建立纪检监察机关内
部巡察制度的意见（试行）》，严防

“灯下黑”，进一步压实“两个责
任”，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这些制度表面上看是给大家
戴上了‘紧箍咒’，但实质上是给纪
检干部的履职之路加上了‘安全
阀’。”省监察厅副厅长冯汉芬在谈
起这些制度时如是说。

“琼海市大路镇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李志
敏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工作纪律，接受宴
请和收受礼金问题；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原党
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周海峰违反工作纪律，履行
监督责任不力问题……”近日，省纪委通报了8
起纪检监察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案例。

这是我省加大对纪检干部违纪问题点名道
姓、通报曝光力度的实例，省纪委自我监督态度
之明确、决心之坚定、举措之严厉清晰可见。

“近年来，省纪委对纪检监察干部违纪违法
行为零容忍，敢于亮家丑、正家风，自清门户，加
大对反映纪检监察干部违纪问题线索的审查力
度，坚决把‘害群之马’从队伍中清除出去，对纪
检监察机关和纪检监察干部违纪违法行为，绝
不护短。”省纪委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副主任曹
晋说。

省纪委原第九派驻纪检组（监察室）主任科
员刘招雄严重违反政治规矩和审查纪律、保密
纪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收受他人贿赂，
被开除党籍和公职，获刑4年。

海口市琼山区委原常委、区纪委书记孙道
静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规经商；在征地拆迁等
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被开除党籍

和公职，一审获刑7年。
……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善禁者，先禁其身而

后人”。纪检监察干部作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的执行者和监督者，必须做到以身作
则，率先垂范。

“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纪检干部只要触碰红
线，省纪委就绝不藏着掖着，发现一起，查处一
起，以零容忍态度清除害群之马。”省纪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

切实把自己摆进去，坚决防止“灯下黑”，把
“信任不能代替监督”“严管就是厚爱”的理念贯
彻到自身建设的全过程。2016年1月至10月，
全省共立案审查纪检监察干部18人，给予党政
纪处分21人。

“纪委是党内监督的专责机关，纪委的职责
决定了我们干的就是‘打铁’的活儿。打铁还需
自身硬，必须把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成铁打
的队伍，用忠诚之心锤炼铁一般的信仰信念，用
律己之心固守铁一般的纪律规矩，用尽责之心
打造铁一般的责任担当。”省委常委、省纪委书
记马勇霞指出。

（本报海口1月4日讯）

扎紧制度笼子 规范监督执纪权力运行

■ 本报记者 刘操
通讯员 段小申 詹君峰 加强学习培训 提升履职能力

刀刃向内 严防“灯下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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